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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 
关于开展我省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培训 

需求调研的通知 
 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、相关单位： 

  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革

的意见及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》等文件精神，深化精准

培训改革，促进我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提质增效，经研究，决

定开展我省教师队伍培训需求大调研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。 

一、调研对象 

我省基础教育教师，教育主管部门、教科研及教师发展机

构、中小学等单位负责人。 

二、调研形式 

1.自主调查。各区县立足本地教育事业发展实际，进行专

项中小学教师培训需求调研，形成本县（区、市）中小学教师



培训调研报告（附件 1），提交所在市（州）。 

2.问卷调查。省教师发展中心通过问卷星发布调查问卷二

维码（附件 2）进行匿名网络调查。每个市（州）需安排一线

教师和教研员参与问卷 1（《四川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现状及需

求问卷（教师篇）》）填写，其人数不低于总量的 30%，乡镇学

校教师占比不低于参加问卷调研总量的 50%，对象覆盖各学

段、各学科（领域）、各岗位教师；安排教育主管部门、教科

研及教师发展机构分管教师培训负责人、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

负责人参与问卷 2（《四川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现状及需求问卷

（管理者篇》））填写，要全覆盖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区、市）培

训管理者、教科研机构负责人及不低于 50%的各级中小学幼儿

园校园长。 

3.实地调查。以指定的省级名师工作室成员工作站负责人

和相关省级培训专家牵头，分别组队通过深入学校听评课、座

谈或访谈师生，走访本市或县级教师发展机构等形式，开展实

地调研活动，重点了解各类各层次教师在“双新双减”和新高

考政策背景下，具体教育教学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重难点问题

（附件 3）。 

4.撰写调研报告。每组通过实地走访后，由牵头人结合匿

名问卷数据分析和各区县自主调研报告，汇总形成各市（州）

教师培训需求调研报告提交省教师发展中心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11 月 13 日组织调研牵头人在线会议，会议另行通知。11



月 14 日—20 日之间完成调研工作。由牵头人在规定日期内自

行决定具体时间，人员组建原则上由工作站或本市（州）内负

责师训的业务专家组成。每组结合本市（州）实际情况，开展

走访调查活动。 

四、其他 

请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，师训相关管理者积

极配合。提前对接调研人员，于 11 月 12 日前，市（州）将调

研联络人信息发送到指定邮箱（附件 3）。调查专家组劳务报酬

及相关资料等费用，在省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培训专项工作经费

中按照规定列支，其余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。 

联系人：韦油亮、曾巧；联系电话：028-85510510；邮箱，

Xmuban@163.com。 

附件：1.各县自主调查的调研报告模板 

2.教师培训需求调查问卷二维码及链接 

      3.实地调研分组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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